
莱山区第三实验小学

2024 年招生工作方案

根据区教体局《2023 年莱山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意见》

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山东省义务教育条

例》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

作通知》(教基厅[2024] 1 号）和《2024 年莱山区义务教育阶

段招生工作意见》等文件精神为指导，做到公平公正，按时完

成招生任务。

二、 招生原则

1.就近、免试的入学原则。由适龄儿童监护人报名并提供

有关资料，按学校招生范围就近入学。我校不采取任何形式的

测试选拔、录取新生。

2.公开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。建立和完善招生入学工作公

示制度，通过公众号向社会公开招生入学各项信息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年满六周岁（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的儿童。

四、招生计划

根据教体局统一安排本年度招收 4 个班 180 人。

五、招生范围

三十里堡、邹家、房家、莱龙庄、杨家台、盛水庄、金地格



林世界、恒大御山华府。

六、招生方式

2024 年，义务教育阶段报名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。线上

报名家长可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，登录 “莱山区中小学智

慧招生平台”填报入学信息。报名流程详见稍后“莱山教体发

布”的微信公众号《莱山区中小学智慧招生平台线上操作指南》。

特殊情况以及不方便线上报名的家长，可选择线下报名的方

式，就近到线下报名点进行证件审核和信息登记。

七、入学条件

凡是符合莱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条件的适龄新生，均可在

我校报名。由区教体局按照以下顺序依次进行录取。

（一）符合以下 3 种条件之一的，由户口房产所在的学区

学校直接接收入学：

1.适龄新生户口随法定监护人，且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和

房产都属于同一学区，由学区所在学校接收入学。

2.适龄新生法定监护人的房产与其他直系亲属共同持有，

且监护人所占比例不低于 50%，适龄新生随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

与房产都属同一学区的，由学区所在学校接收入学。

3.适龄新生和其法定监护人名下无房屋产权，从出生到入

学，适龄新生及法定监护人之一的户口一直随爷爷、奶奶（或

姥爷、姥姥），同时三代一直未曾分居，且爷爷、奶奶（或姥姥、

姥爷）的户口和房产都属于同一学区，由学区所在学校接收入

学。

（二）适龄新生随法定监护人户口和房产在莱山区，但户



口与房产不属于同一学区，按照房产优先的的原则，由区教育

体育局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安排接收学校。

（三）父母双方或一方持有我区居住证（市区其他六区户

口的无需提供居住证）且在我区购房，户口尚未迁入我区的，

由区教育体育局就近安排至房产周边有接受能力的学校就读。

（四）符合下列两种条件之一的，由区教育体育局根据实

际情况统一安排接收学校：

1.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我区有稳定工作且持有我区居住证

（户口在莱山区或市区其他六区的无需提供居住证），与用人单

位签订用工合同并缴纳社会劳动保险满 6 个月且保证连续缴纳

的，由区教育体育局就近安排至工作单位周边有接收能力的学

校就读。

2.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我区注资 50万元以上成立公司并年缴

税 5 万元以上且持有我区居住证的（户口在莱山区或市区其他

六区的无需提供居住证），由区教育体育局就近安排至公司周边

有能力接收的学校就读。

（五）不符合上述条件但适龄新生户口随法定监护人在莱

山区的，由区教育体育局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安排接收学校。

（六）不符合上述条件，但持我区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》

的港澳台籍新生，由区教育体育局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安排接收

学校。

（七）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》，且符合第

三类、第四类条件之一的外国籍适龄新生，由区教育体育局安

排具有接收外籍学生资质的学校接收入学。



适龄新生同时符合上述条件中多项条件的，以家长报名时

填报的信息为录取依据。上述房产均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，未

交付的房产不确定其学区范围，不作为入学依据。

上述所有证件应在报名前取得，在报名时间之后、新学期

开学之前取得入学资格的，由教体局视学校剩余学位情况统一

安排入学，不再按上述顺序安排学校。

高层次人才子女和军人子女入学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八、招生时间

线上信息采集时间：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；

线下信息采集时间：7 月 15 日集中办理。

上午 8：00—11：30：三十里堡、邹家、房家、莱龙庄、杨

家台、盛水庄。

下午 2:00-5:00：金地格林世界、恒大御山华府。

如在本时间段因特殊原因不能到校报名的，请务必在 7 月

21 日前到学校办理。

九、线下招生地点

第三实验小学博文楼二楼。

十、报名须知

1.线上报名由家长通过“莱山区中小学智慧招生平台”填报

相关信息。烟台市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家长所填

报的信息进行大数据比对，比对无误后的信息作为录取依据比

对不成功则提示家长修改或线下审核。

2.线下报名当天，学生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需携带相关证件

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到学校进行证件审核和信息登记。审核无误



的报名信息学校统一导入“莱山区中小学智慧招生平台”，由教

体局根据规定统一录取。

3.请各位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。

十一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杨作伟

副组长：朱跃琴

组 员：刘小明、杨婷婷、朱跃琴、赵君

十二、招生工作要求

1.树立全局观念，加强领导，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的政策法规，

成立招生工作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精心组织，

规范管理，确保招生政策的贯彻执行。

2.严把入学资格审核关，做好资料留存，做到工作有据可查。

严格按照区教育局规定进行招生，严格控制班额。

3.加大宣传力度，将本校的招生范围、招生时间、招生办法

等通过公众号向社会公布，并在校门口显著位置张贴，设置专

门的招生咨询电话，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工作，让家长

和社会各界充分理解招生政策和招生程序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

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。

4.根据区教育主管部门安排招生的统一时间进行招生。合

理安排时间段，避免人群聚集。

5.牢固树立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切实解决好招生工作

中出现的突出问题，确保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十三、招生工作的程序与时间安排：



6 月 12 日召开第三实验小学招生工作会议，传达区会议精

神。

6 月 12 日-15 日制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。

6 月 16 日-30 日，通过多种方式向家长宣传入学条件，报

名方法。

7 月 10 日—7 月 14 日做好线下招生的相关准备工作。

7 月 13 日线下招生工作培训。

7 月 15 日-7 月 21 日，线上线下报名。

8 月 14 日前，根据区报名资料审核结果，通过招生平台进

行或短信的方式将录取结果告知家长，发放入学通知。

8 月 15 日-8 月 25 日均衡分班。

莱山区第三实验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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